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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發布令影本、修正總說明、修正對照表及修正條文各1份(30630501A00_ATTCH2.p

df、30630501A00_ATTCH4.doc、30630501A00_ATTCH5.doc、30630501A00_ATTCH6

.doc)

主旨：有關「臺北市市有非公用土地設定地上權實施要點」第八

點及第十一點修正一案，請查照並轉知所屬。

說明：

一、旨揭實施要點部分規定修正案，自105年7月1日起生效。

二、檢附發布令影本、修正總說明、修正對照表及修正條文各

1份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各一級機關(臺北市政府秘書處、臺北市政府財政局、臺北市政府法

務局除外)

副本：臺北市議會(含附件)、臺北市政府法務局(含附件)、臺北市政府秘書處(請刊登

市府公報)(含附件) 2016-06-15
14:04:46

財政局代理局長陳志銘決行

地政局 105061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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